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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主題

平衡文物保育和發展的措施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如何物色適宜作活化再利用的歷史建築

推展文物保育和活化的現況及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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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聲明

以適切及可持續的方式，因應實際情況對歷史
和文物建築及地點加以保護、保存和活化更新，
讓我們這一代和子孫後代均可受惠共享。在落
實這項政策時，應充分顧及關乎公眾利益的發
展需要、尊重私有產權、財政考慮、跨界別合
作，以及持份者和社會大眾的積極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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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古蹟

香港的法定古蹟總數已增至114項(截至2016年
12月)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第53章）第3條，古
物事務監督如認為任何地方、建築物、地點或
構築物因具有歷史、考古或古生物學意義而符
合公眾利益，可於諮詢古物諮詢委員會，並獲
行政長官批准後，藉憲報公告宣佈該處為古蹟、
歷史建築或考古或古生物地點或構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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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古蹟

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 （第53章）第6條，
除非獲主管當局(發展局局長)批給許可證，任
何人均不得在暫定古蹟或古蹟之上或之內挖掘，
進行建築或其它工程，種植或砍伐樹木，或堆
積泥土或垃圾或拆卸、移走、阻塞、汙損或幹
擾暫定古蹟或古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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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評級機制

古物諮詢委員會的內部行政評級制度

 一級歷史建築：具特別重要價值而可能的話須
盡一切努力予以保存的建築物

 二級歷史建築：具特別價值而須有選擇性地予
以保存的建築物

 三級歷史建築：具若干價值，並宜於以某種形
式予以保存的建築物；如保存並不可行則可以
考慮其它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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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評級機制

獨立評審小組完成超過1,400幢歷史建築文物價
值的評估工作

已有1,324幢歷史建築獲評級(截至2016年12月)

 一級歷史建築：172

 二級歷史建築：363

 三級歷史建築：495

 不予評級建築：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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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育政策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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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政府在文物保育方面的角色更廣為人知，並建立本
港和海外聯繫網絡。

• 該辦公室落實根據政策聲明推行的新措施。

以適切及可持續的方式，因應實際情況對歷史和文物建築
及地點加以保護、保存和活化更新，讓我們這一代和子孫
後代均可受惠共享。在落實這項政策時，應充分顧及關乎
公眾利益的發展需要、尊重私有產權、財政考慮、跨界別
合作，以及持份者和社會大眾的積極參與。

2008年4月

2007年
政策聲明

設立文物保育
專員辦事處

• 協助私人擁有的獲評級歷史建築進行維修
• 為新的基本工程項目進行文物影響評估
• 透過提供經濟誘因，以鼓勵和協助私人業主保育他們的

已評級歷史建築物
• 在政府擁有的歷史建築推行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一系列
新措施



成立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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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專責處理這項範圍廣泛的工作，同時令政府在
文物保育方面的角色更廣為人知，並建立本港和
海外聯繫網絡，發展局已於2008年4月25日開設
文物保育專員一職，並由若干人員支援。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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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物古蹟辦事處

提供有關
古物古蹟事宜

的建議
古物諮詢
委員會

根據《古物及
古蹟條例》於
1976年成立

發展局
由發展局局長擔任《古物及古蹟
條例》下的古物事務監督

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

協助制訂及推行政策

執行古物事務監督的
行政工作

提供秘書處服務
和行政支援



內部監察機制

相關部門如屋宇署、地政總署及規劃署接獲申請
或查詢，或部門人員在執行日常職務時，知悉任
何可能威脅由私人擁有的具考古價值的遺址、古
蹟及歷史建築的情況，會立即通報發展局文物保
育專員辦事處及古物古蹟辦事處。

機制有助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及古蹟辦及時地與
有關私人業主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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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文物保育及活化項目



推展文物保育及活化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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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歷史建築物活化已成為廣泛的社會共識。於
2009年，政府公布了「保育中環」措施，由八
個饒富創意的項目組成，目的是保育中區的重
要文化、歷史及建築特色，同時為區內增添活
力和姿采。文物保育專員辦事處推展其中兩個
創意項目，分別是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和
中區警署建築羣。



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元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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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3月，發展局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發出邀
請，徵求有興趣的機構和企業提交建議書，把
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改造成為標誌性的創
意中心。

2010年11月，同心教育文化慈善基金會有限公
司(「同心基金」)聯同香港理工大學、香港設
計中心和職業訓練局轄下的香港知專設計學院，
獲選保育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及將其改造
成為標誌性創意中心，現名為「元創方」。



荷李活道前已婚警察宿舍「元創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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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造該址為標誌性創意中心的保育和活化工程於
2012年1月展開，並已於2013年12月竣工。項目
已於2014年4月啟用。

「同心基金」成立了一間特設公司，名為元創方
管理有限公司，該公司已根據《稅務條例》(第
112章)第88條的規定取得慈善機構的身分，以落
實項目及負責用地活化後的日常運作包括項目內
創意工作室和其他單位的租務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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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警署建築群
在二零零八年七月，政府與香港賽馬會(馬會)訂立伙伴
合作關係推展該項目，目標是同時保育和活化這個非常
重要的文物遺址，並藉此機會展示香港如何以別具創意
的方式，把新的和可持續的用途，融合到歷史遺址之中，
同時保存該址整體的歷史及建築價值於。

馬會以捐贈形式承擔中區警署建築群的翻新工程及發展
費用，並會支付管理及維修保養費用以及營運虧損。



中區警署建築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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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區警署建築群

管理機構 香港賽馬會

涵蓋建築
物數量

16幢具歷史價值及建築持色的建
築物

活化後
用途簡介

建築群會成為繁囂都會中的寧靜
綠洲 -一處結合及融匯當代藝術、
特色建築、優秀設計、歷史記憶、
珍貴文物的新一代文化空間。

建築群將會成為現有和新興藝術
與文化團體的集中地，從而提供
多元化展覽、表演和活動，讓香
港的文化面貌增添風采。

建築群內亦會設有少量配合文化
風貌的商業設施，例如餐館、咖
啡室、商店和藝廊，所得收入會
用作支持建築群的公眾活動。



保育歷史建築基金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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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
Advisory Committee on Built Heritage Conservation

公眾教育、社區參與
和宣傳活動

Public Education, Community 
Involvement and Publicity 
Activities

維修資助計劃
Financial Assistance for
Maintenance Scheme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Revitalising Historic 
Buildings
Through Partnership 
Scheme

學術研究

Academic Research

部份現時保育工作
Certain Existing Initiatives

保育歷史建築基金
Built Heritage Conservation Fund

新資助計劃
New Funding Schemes

就基金運作
向政府提供意見

Advise Government on 
the operation of the Fund



文物影響評估



為新的基本工程項目進行文物影響評估

 為了確保在政府提出的發展需要與文物保育之
間取得平衡，所有新基本工程項目的倡議者和
相關工務部門，均須研究工程項目會否影響具
有歷史及考古學價值的地點及建築物。若有影
響，便須進行文物影響評估，訂定緩解措施及
邀請公眾參與。

 自2008年1月1日起，超過3,672個工程項目已通
過文物影響評估機制， 當中50個工程項目需要
全面的文物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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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古蹟和
暫定古蹟

由古物諮詢委員
會評級的歷史築
物及地點

香港具考古研究
價值的地點

由古物古蹟辦事
處界定的政府文

物地點



文物影響評估

歷史價值及重要性

計劃簡介及用途

重要考慮因素(符合更改土地用途，建築物條例
，消防及屋宇裝備現行要求)

保育政策及緩解措施

保育方案的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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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影響評估

 自2008年1月1日起: 所有基本工程項目

 超過3,672個工程項目

 50個工程項目: 全面的文物影響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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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影響評估的例子:
油麻地戲院改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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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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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保護私人歷史建築
提供經濟誘因



為保護私人歷史建築提供經濟誘因

為解決歷史建築遭受拆卸重建的威脅這個問題
，政府採用具吸引力及有效的行政方法，防止
私人擁有的歷史建築遭到拆卸。當局積極讓有
關持份者參與訂定合適措施，包括換地和轉移
發展權益，以補償業主失去之發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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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育屬私人業權的歷史建築

在8個個案中，成功透過提供經濟誘因（規劃及土地方案；沒有動用公帑）
而獲得業主同意保育(包括全面保育、部分拆卸，和寓保育於發展)私人擁
有的歷史建築

 景賢裡（法定古蹟）

 薄扶林道「Jessville」大宅（三級歷史建築）

 太子道西179號（三級歷史建築）

 聖公會中環地段的4幢歷史建築（三幢一級歷史建築、一幢二級歷史建築）

 中華電力總辦事處大樓的鐘樓（擬議一級歷史建築）

 白加道47號（二級歷史建築）

 山頂普樂道8號（二級歷史建築）

 長州戲院（三級歷史建築）



維修資助計劃



協助私人擁有的獲評級歷史建築進行維修

向私人擁有的已評級歷史建築的業主及租用政府
擁有的法定古蹟及已評級歷史建築的非牟利機構
提供資助，讓他們可以自行進行小型維修工程，
從而使這些歷史建築不致因日久失修而破損。

當局視乎跨部門評審小組進行技術評審的結果，
以及有否經費，按個別情況審批申請。有關建築
物的歷史價值和工程緊急程度等因素，均會考慮
。作為給予資助的條件，業主須同意若干條件，
例如在合理程度上開放建築物予公眾參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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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修資助計劃

每宗成功申請的資助額會根據申 請人提供的資
料來釐定。由2016 年11月21日開始，每宗成功
申請的資助額上限已由港幣100萬元增加至港幣
200萬元，當中包括顧問費及維修工程費。

屏山洪聖宮 中環梅夫人婦女會上環清真寺



32

維修資助計劃

赤柱聖士提反書院
聖士提反小教堂

沙田道風山
基督教叢林(聖殿)

元朗八鄉
黎氏大屋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採用具創意的方法保存歷史建築，擴闊其用途
，運用創意把這些建築物轉化為獨一無二的文
化地標，並採取社會企業的營運模式，同時注
入商業管理元素，務求達至雙贏的效果。政府
提供適當的財政支援，令計劃切實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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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2007-08年《施政報告》宣佈推行一系列措施，
加強文物保育工作

推出「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將政府擁有的
歷史建築活化和善加利用，並先後預留24億元支
持及推動這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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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文件 承諾預留款項金額

2007-08 施政報告 10億元
2009-10

財政預算案
5億元

2011-12 5億元
2016 施政報告 5億元 (活化計劃佔4億元)
總計 共24億元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目標

保存歷史建築，並以創新的方法，予以善用

把歷史建築改建成為獨特的文化地標

推動市民積極參與保育歷史建築

創造就業機會，特別是在地區層面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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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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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是政府擁有而未有用途的歷史建築
歷史價值
建築特色
地點
建築物的面積
周遭環境
交通安排等



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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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第一至四期的評審工
作由「活化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負責

「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於2016年5月成立，
取代了上述委員會的職能；第五期的評審工作亦
將由「保育歷史建築諮詢委員會」負責

委員會的成員來自不同範疇及專業界別，包括歷
史研究、建築、城巿規劃、工程、測量、社會企
業、財經、商界和私營保育歷史建築等界別的專
家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評審準則

委員會按以下五項準則考慮和評審申請：

彰顯該建築的歷史價值及重要性

技術考慮

社會價值及社會企業的營運

財務可行性

管理能力及其他考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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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自2008年至今已

推出共五期

 在過去四期的15個活化項目中，其中8個

項目已開始全面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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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前北九龍裁判法院

(二級歷史建築)

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香港分校)

↓ ↓

舊大澳警署

(二級歷史建築)

大澳文物酒店

↓ ↓

雷生春

(一級歷史建築)

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 - 雷生
春堂

↓ ↓

前荔枝角醫院

(三級歷史建築)

饒宗頤文化館

↓ ↓

芳園書室

(三級歷史建築)

圓玄學院「芳園書室」旅遊及教育
中心暨馬灣水陸居民博物館

↓ ↓

美荷樓

(二級歷史建築)

YHA美荷樓青年旅舍

↓ ↓



前北九龍裁判法院 (二級歷史建築)

 活化成為薩凡納藝術設計學院(香港分校)

 已於2010年9月啟用

 獲頒201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

遺產保護獎」榮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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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舊大澳警署 (二級歷史建築)

活化成為大澳文物酒店

已於2012年3月啟用

獲頒201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
遺產保護獎」優異項目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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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美荷樓 (二級歷史建築)

活化成為YHA美荷樓青年旅舍

已於2013年12月開業

獲頒2015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
產保護獎」榮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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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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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藍屋建築群
(藍屋: 一級歷史建築,  
黃屋: 三級歷史建築, 
橙屋: 未獲評級)

石屋

(三級歷史建築)

舊大埔警署

(一級歷史建築)

↓ ↓

↓ ↓ ↓ ↓

We嘩藍屋

石屋家園 綠匯學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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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虎豹別墅

(一級歷史建築)

必列啫士街街巿

(三級歷史建築)

前粉嶺裁判法院

(三級歷史建築)
↓ ↓

虎豹樂圃
↓ ↓

香港新聞博覽館

↓ ↓

香港青年協會領袖發展中心



舊大埔警署 (一級歷史建築)
活化為實踐可持續生活模式的「綠匯學苑」

綠匯學苑已於2015年8月營運

獲頒2016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區文化遺

產保護獎」榮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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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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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書館街12號

(三級歷史建築)

舊牛奶公司高級職員宿舍

(一級歷史建築)

何東夫人醫局
(二級歷史建築)

↓ ↓ ↓ ↓ ↓ ↓

大坑火龍文化館 薄鳧林牧塲 何東夫人醫局‧生態研習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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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前哥頓軍營 Watervale 
House(二級歷史建築)

聯和巿場

(三級歷史建築)

前流浮山警署
(三級歷史建築)

芳園書室

(三級歷史建築)

舊域多利軍營羅拔時樓

(一級歷史建築)



在不影響社企營運的情況下，讓公眾欣賞全部或
部分歷史建築

劃出建築物的部分範圍作為博物館或展覽場地，
以彰顯建築物的歷史重要性

容許公眾免費進入
上址範圍及盡可能安排開放日
及導賞團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重要元素–公眾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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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推展文物保育和活化的現況及困難

私人業主對保育歷史建築的支持及認同
地價和維修保養費用高昂，拆卸重建建築物較
吸引
活化計劃的可持續性
足夠的保育專家及技術人才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面對的挑戰

難以兼顧活化再利用、保留建築的特色和真確
性、確保新用途配合原有用途各個方面

歷史建築有其空間及結構上的限制，難以符合
現代新建築物條例在消防設備、走火通道、衛
生等規定

涉及改變原有土地規劃用途等複雜程序

活化計劃的規模須達致成本效益

必須爭取社區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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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面對的挑戰

1) 為歷史建築物立保育指引，保留歷史建築的原

有真確性；

2) 把歷史建築提升至符合現行《建築物條例》(第
123章)要求的樓宇衛生及安全水平；

3) 在 1)保持建築物的原有真確性及 2)遵從現行

《建築物條例》要求之間取得平衡；

4) 參考用地的規劃意向提出活化後的新用途；及

5) 活化計劃的規模須達致成本效益。



1) 訂立保育指引

為歷史建築物訂立保育指引，保留歷史建築的原有
真確性及提供設計意念。保育指引具體包括: 

 一般保育方法；

 具體保育規定；

 須予保存的建築特色一覽表；

 建築特色處理規定一覽表；以及

 建築特色處理建議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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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訂立保育指引(續)

55

以第五期活化歷史建築伙伴
計劃舊域多利軍營羅拔時樓
為例

-須予保存的建築特色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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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提升樓宇衛生及安全水平

活化歷史建築的挑戰，在於保存歷史建築的同時，需要為
新用途提供符合現行建築物條例要求的樓宇衛生及安全設
計，包括：
 逃生通道；

 耐火結構；

 消防及救援通道；

 暢通無阻的通道及設施；

 防止從高處墜下；

 結構足夠性；

 消防裝置的規定；

 天然光線和通風；以及

 提供衞生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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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得平衡

 平衡保育規定及《建築物條例》(第123章)規
定；

除非理由充分，否則避免：

 干擾現有歷史建築或鄰近建築物的地基；

 進行大規模的結構改動工程；

 干擾現有斜坡；以及

 干擾現有歷史建築的外牆和須予保存的建築
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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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規劃意向

申請機構擬定活化後的各種新用
途時，須考慮分區計劃大綱圖用
地的規劃意向(如提供政府、機構、
或社區設施)

第一欄列明「經常准許的用途」；

第二欄列明「須先向城市規劃委
員會申請，可能在有附帶條件或
無附帶條件下獲准的用途」。

如欲申請進行第二欄所列明的用
途，必須根據《城市規劃條例》
第16條向城規會作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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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成本效益

申請機構應：

盡量利用現有歷史建築作社會企業營運的建議
新用途。如有需要，可考慮建造新構築物，但
新結構的規模亦應與使用的目的配合，以及與
現有建築物的比例相稱；

將計劃的規模定在適當的水平中，建議的成本
估算應為可實現的及需作詳細證明合符成本效
益及物有所值；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的總結

活化項目普遍受巿民歡迎

活化後的歷史建築能提供多元化及創新用途

活化後巿民可參觀及欣賞這些歷史建築

促進教育、文化、藝術、中醫藥業、旅遊業發展

帶動地區經濟、活化舊區及加強地區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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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